附件4

拟新增学习中心申请报告主要内容

一、依托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办学理念、办公地址、办学场地、教学及管理人员情况、配套设施、网络环境等。
二、依托单位既往办学（培训）经历
依托单位独自开展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办学情况等。
三、新增专业及招生计划情况
拟设置学习中心的办学层次、招生专业及预计招生规模与发展方向等。 
四、发展规划与保障措施
学习中心设置成功后的发展规划和后续保障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业务的有效措施。
附件：
1.分部（学院）考察报告（包含考察时间和人员，实地拍摄的教学场地、办公场所、硬件设施等照片）。
2.依托单位的资质证明（扫描件）：民办单位提供办学许可证及民办非企业单位证；公办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包含学历教育）；国有大型企业额外提供允许下设培训中心申报开放教育的许可或申请。
3.依托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
4.依托单位办学场地自有房产权属证书或符合租赁期限要求的租赁合同。
5.依托单位教学及管理人员人事关系证明、执业资格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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